
教 职

工 党

组 织

关 系

转 接

转 入

转 出

校 内
转 接

党员本人持在有效期内的原单位党
组织关系介绍信和校人事处出具的
调入证明（报到单），到校党委组
织部办理组织关系转入手续。

党员本人持由学校人事处出具的调
出证明（离校手续单）到校党委组
织部办理转出手续。

党员本人持校内调动通知单或任职
文件到所属二级党组织开具校内组
织关系介绍信，办理转出。

校党委组织部收取党组
织关系介绍信第二联，
开具校内党组织关系介
绍信。

校党委组织部核实后开
具党组织关系介绍信。

党员本人持校内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到新部
门党组织报到，所属党组织将党员按规定
编入党支部，并寄送校外介绍信回执至党
员原单位；校内回执送校党委组织部。

党员本人在有效期内，到新单位办
理完党员组织关系转入手续后，将
回执寄送回校党委组织部。

党员本人持校内党组织关系介绍信
到新部门党组织报到。所属党组织
应按规定将党员编入党支部，并将
回执联报送校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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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持在有效期内的原单位党
组织关系介绍信到党委组织部
办理转入手续。二级党组织负
责登记学生党员信息。

党员在各自党支部登
记党组织关系转移去
向，二级党组织汇总
后进行审查，报学校
党委组织部备案。校
党委组织部审核无误
后，分发经授权的党
组织关系介绍信至各
二级党组织。

校党委组织部收取介绍信第
二联，并对接二级党组织将
党员编入党支部。

二级党组织开具经上海市教卫组织处授
权的党组织关系介绍信。

二级党组织开具经校党委组织部授权的
党组织关系介绍信。

党员本人所属二级党组织开具校内组
织关系介绍信，办理转出手续。

回执由党员本人寄送原单位党组织。

党员本人在有效期内到新单
位办理完党员组织关系转入
手续后，将介绍信回执寄送
回原所属二级党组织。

党员本人持校内组织关系介绍信到
新学院党组织报到。所属党组织按
规定将党员编入党支部，并将回执
联报送校党委组织部。

各二级党组织将回收介绍信
回执对应粘贴至存根联，并
及时送还校党委组织部。

注：校党委组织部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水华路300号行政楼509室
联系电话：021-38221190
传真：021-3822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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